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赣经购诉字【2024】6号 

一、项目编号：GZHS2023-KF-G004-2
二、项目名称：LED护眼灯、空调智能管控设备等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江西省斯克赛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井大阳光城28幢1－1502号

被投诉人1：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务管理局
地址：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华坚路

被投诉人2：赣州华昇咨询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赣州市赞贤路65号紫金广场A座5楼

相关供应商：江西慧通力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香江大道赣州国际企业中心Ｂ6#楼6层1#办公室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对赣州华昇咨询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代理的LED护眼灯、空调智能管控设备等项目（项目编号：GZHS2023-KF-G004-2）的质疑答复不满，于2024年8月27日向本单位提起投诉,本单位于收到的当日8月29日已依法受理。经依法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投诉事项1：
投诉人称：对LED护眼灯、空调智能管控设备等项目2024年7月25日发布的公告及中标结果进行投诉，中标候选人江西省斯克赛泽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产品符合招标文件的采购需求，并且即使投诉人提供的产品不符合招标文件的采购需求，也应当重新开展招投标程序，而不是直接顺延。1.招标文件的采购需求：招标项目产品的技术标准中明确载明，LED教室灯、LED黑板灯防护需满足“且整灯防护等级≥IP40”，但该项技术指标未作为技术标评审的评分点，技术标评审主要依据检测报告。招标文件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应当提供依据中国强制性（CCC)认证证书中要求为IP40,而是规定整灯防护等级≥IP40，根据投诉人提交的产品测报告（单独的具有CMA、CNAS标志且符合IP40要求的检测报告）记载内容（所检测型号均是在CCC型号中），投诉人提供的产品整灯防护等级≥IP40，符合招标文件的要求。2.招标文件规定投标有效期：从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之日起不少于90天（投标有效期是投标文件保持有效的期限），投标截止时间为2024年01月18日09:30，该项目到公示期2024年7月 25 日巳经6个月零7天，已经180多天，投标文件均巳过有效期，应当被认定为无效，该招投标活动巳不存在合格的供应商。在此期问我公司也均未收到任何通知说延长投标有效期。
被投诉人称：根据《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2022版）第二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认证委托人应当向认证机构申请认证证书的变更，由认证机构根据不同情况作出相应处理：……（三）获证产品的关键元器件、规格和型号，以及涉及整机安全或者电磁兼容的设计、结构、工艺和材料或者原材料生产企业等发生变更的，经认证机构重新检测合格后，变更认证证书；……”及第二十五条“认证委托人需要扩展其获证产品覆盖范围的，应当向认证机构申请认证证书的扩展，认证机构应当核查扩展产品与原获证产品的一致性，确认原认证结果对扩展产品的有效性。经确认合格后，可以根据认证委托人的要求单独出具认证证书或者重新出具认证证书。”的规定，中国强制性（CCC）认证证书应该与产品的系列、型号、规格一致，因此投诉人提供的中标产品中国强制性（CCC）认证证书上载明的防护等级为IP20，则只能生产和销售IP20的产品。如从事与防护等级为IP40的产品相关的生产、销售或者其他经营活动，则应取得对应的中国强制性（CCC）认证证书。本项目中，投诉人提供的产品未获得防护等级为IP40的中国强制性（CCC）认证证书，不满足本项目的采购需求。该事项于2024年3月26日经区财政局处理完毕。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政府采购合同已经签订但尚未履行的，撤销合同。合格供应商符合法定数量时，可以从合格的中标或者成交候选人中另行确认中标或者成交供应商的，应当要求采购人依法另行确定中标、成交供应商；否则责令重新开展采购活动。经我公司和采购人复核所有投标文件，确认合格供应商符合法定数量，可以从合格的中标候选人中另行确认中标供应商，符合上述规定。

关于投标文件的有效期问题，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有效期为“从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之日起不少于90天”，90天是最低要求。如有特殊情况导致招标流程尚未走完的情形才需要延长投标有效期，而本项目招标流程完整，已在规定时间内进行开评标、发布结果公告并发出中标通知书、签订合同等，即在投诉人投诉前招标流程已走完，后因投诉人原因导致中标结果发生变更不属于需要延长投标有效期的特殊情形。

投诉事项2：
投诉人称：对赣经开购诉字[2024]1号《投诉处理结果公告》未在法定期限内依法依规履行公开公示公告程序提出投诉;对LED 护眼灯、空调智能管控设备等项目2024年7月25日发布的公告及中标结果公示程序、期限提出投诉，本项目政府采购招投标程序涉嫌严重违法。

被投诉人称：1.关于“对赣经开购诉字[2024]1号《投诉处理结果公告》未在法定期限内依法依规履行公开公示公告程序提出投诉”,我公司对该事项没有处理权限。2.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政府采购合同已经签订但尚未履行的，撤销合同。合格供应商符合法定数量时，可以从合格的中标或者成交候选人中另行确认中标或者成交供应商的，应当要求采购人依法另行确定中标、成交供应商；否则责令重新开展采购活动。采购人于2024年4月7日向投诉人发出《撤销合同通知书》。经我公司和采购人复核所有投标文件，确认合格供应商符合法定数量，采购人于2024年7月3日通过局党委会讨论通过，决定从评标委员会推荐的成交候选人中确定第二名江西慧通力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中标供应商，并于2024年7月20日将该情况说明报送区财政局。我公司接采购人通知后于2024年7月25日发布中标公告的变更公告，关于中标结果的变更公告期限并没有强制规定。
投诉事项3：
投诉人称：在签约期30日尚未届满、质疑处理结果尚未出来的情况下多次催促、变相逼迫投诉人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后无正当理由单方面撤销政府采购合同，并未经法定程序擅自改变中标结果提出投诉。本项目政府采购招投标程序严重违法，并损害了投诉人的合法权益。采购人无正当合法理由单方面通知投诉人撤销合同，明确表示不履行政府采购合同约定的收货和付款义务，导致定制产品的生产厂家向投诉人索赔，造成投诉人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5l2ll7元。未经投诉人同意，采购人擅自改变中标结果的行为严重违反了《政府采购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第五十条第一款、《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七十条的法律规定，应当按照《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承担违约责任或缔约过失责任等赔偿责任。
被投诉人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四十六条“采购人与中标、成交供应商应当在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以及招标文件第28页“38.1 中标供应商应在《中标通知书》发放之日起二十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的约定与采购人签订合同，所签订的合同不得对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作实质性修改，否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处理”的规定，要求中标人在规定时间内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合法、合规。2024年01月30日，我公司收到针对投诉人中标资格的质疑函。经采购人同意，我公司于2024年02月02日上午组织专家对相关质疑事项进行了质疑论证，专家一致得出的结论为质疑事项不成立，不影响中标结果。此时临近合同签订截止时间（2024年02月11日），而投诉人对签订采购合同事宜消极对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四条“询问或者质疑事项可能影响中标、成交结果的，采购人应当暂停签订合同，已经签订合同的，应当中止履行合同”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94号《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十六条“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认为供应商质疑不成立，或者成立但未对中标、成交结果构成影响的，继续开展采购活动”的规定，我公司于2024年02月02日下午发函告知投诉人应在规定期限内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否则逾期将承担相应责任，并不是逼迫投诉人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后采购人根据区财政局2024年3月26日发布的关于该项目《投诉处理结果公告》（赣经开购诉字[2024]1号）的处理意见，撤销与投诉人签订的政府采购合同，经法定程序改变中标结果，合法、合规。

处理依据及结果

经调查：

　　1.投诉事项1不成立。投诉人提供的产品未获得防护等级为IP40的中国强制性（CCC）认证证书，不满足本项目的采购需求，我单位已于2024年3月26日作出《投诉处理结果公告》（赣经开购诉字[2024]1号），你公司于2024年4月3日收到上述处理结果。如不服该决定公告，可在送达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招标文件内招标供应商须知载明：投标有效期为从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之日起不少于90天，该项目公示期并未与招标文件该规定相违背。基于此投诉人提出该招标活动已不存在合格的供应商，应当重新开展招投标程序而不是直接顺延缺乏事实依据。

2.投诉事项２不成立。针对财政部门未在法定期限公告投诉处理结果一事，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17条规定，对投诉处理结果公告未在法定期限内进行信息公开超出政府采购投诉受理范畴，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一、二项的规定，驳回此条投诉。针对本项目发布的公告及中标结果公示程序、期限等事项，经核查，顺延第二位是在合格供应商符合法定数量的前提下，采购人通过局党委会讨论通过的决定，程序未违法，另本项目招标文件的有效期为从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之日起不少于90天，中标结果公示期未超招标文件规定的期限。

3.驳回投诉事项3。采购人与投诉人于2024年2月6日签订采购合同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四十六条“采购人与中标、成交供应商应当在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规定。被投诉人因投诉人在2024年3月1日被其他参与投标的供应商投诉其产品未满足招标文件采购需求且投诉成立的情况下决定撤销政府采购合同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条：“政府采购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不得擅自变更、中止或者终止合同。政府采购合同继续履行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双方当事人应当变更、中止或者终止合同。有过错的一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综上所述，以上3项投诉事项均不成立。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投诉人提出的三项投诉事项均缺乏事实依据，驳回投诉。另，投诉人提出的采购人及招标代理机构对投诉人直接经济损失512117元承担连带责任的投诉请求属于民事纠纷范畴，投诉人可依法提起民事诉讼。
六、其他补充事宜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赣州经开区管委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

                       　2024年10月8日　　

 
